
8.东西区征地、流转、租赁等相关费用

（1）项目概述：为加快园区土地国有化进程，保证园区企

业顺利落户，建成投产，高新区承接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“见

章盖章”工作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工作，依法履行园区土地报

批、征收责任，及时完成土地征收、租赁、流转等相关补偿。

（2）实施主体：高新区规划建设局。

（3）项目内容：加快园区土地国有化进程，确保社会稳定，

保证园区企业顺利落户，建成投产。池州高新区规划建设局

依法依规对园区规划管理范围内土地进行征收、流转及租赁，

并按照相关文件及时对土地所有者进行相应补偿。

（4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372.25 万元。

（5）绩效目标：见《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》。


